
清水河赛蒙牧业优质肉牛养殖场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

公众参与公示
清水河赛蒙牧业优质肉牛养殖场

项目已委托内蒙古创实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完成征求意见稿。根据《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（部令 第4号）

的规定，现将有关信息公布如下：一、项

目概况。项目名称：清水河赛蒙牧业优

质肉牛养殖场项目。建设地点：内蒙古

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宏河镇乌兰不浪

村。建设内容：扩建后肉牛存栏约2000

头；对现有 5 座牛舍进行扩建，每座牛

舍面积 3800m2，长 152m，宽 50m；对现

有堆粪场进行扩建，青贮池、干草棚等

其他公辅设施均依托现有工程。二、环

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。

1.电子版。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

稿 全 文 网 络 链 接 ：https：//pan.baidu.

com/s/1tZF0Gm6gBzMUktc0r2VHwQ

（提取码向建设单位索要）。2. 纸质

版。单位名称：内蒙古赛蒙牧业科技有

限公司。通讯地址：内蒙古呼和浩特市

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驰远洗涤园

区 301。 联 系 人 ：李 鹏 举 ；电 话 ：

15598168057； 电 子 邮 箱 ：

1021834201@qq.com三、征求意见的公

众范围。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

项目建设地区公民，法人或其他组织代

表。四、公众意见表查阅方式。公众意

见表网络链接为：通过网盘分享的文

件 ： https：//www.mee.gov.cn/

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

t20181024_665329.html。五、公众提出

意见的方式和途径。公众可通过信函、

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，在规定时间内

向建设单位反馈意见并将填写的公众

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，反映与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公众

提交意见时，应当提交有效的联系方

式。六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自

本信息公布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（公示

期间本内容登报2次）欢迎对本工程的

环境保护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，谢谢！

遗失声明
●内蒙古德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

公 司 遗 失 法 人 章（田 永 肥 ，编 码

15020310049672）一枚，声明作废●丰

镇市小红烟酒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

遗 失 ， 许 可 证 编 号 ：

JY11509810031432，声明作废●呼和

浩特市凯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丢失由

呼和浩特市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开具的万锦誉城小区房号S8A-908的

购房款收据，开具日期：2023 年 1 月 9

日，收据号：5429591，金额：1173234

元，声明作废●土默特左旗北通惠宇

机械设备租赁部（个体工商户）遗失公

章、财务章、法人章（法人：杨进宇），代

码 ：92150121MADBTDWQ0D，声 明

作废●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仁义工程服

务 中 心（ 个 体 工 商 户 ）（ 代 码

92150602MA0Q73X15R）的财务章、法

人章丢失，声明作废●鄂尔多斯市东胜

区同富机械设备租赁服务中心（个体工

商户）（代码92150602MA0Q73BX7N）

的法人章丢失，声明作废●巴彦淖尔市

建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财务章（编码

15080210005656）丢失，声明作废●灭

失声明：姓名：钢吉日嘎，身份证号：

152528196708043010 车 牌 号 ：蒙

H70892 小 型 轿 车 。 车 架 ：LF-

PX2ACA385A48788本车行驶证、机动

车登记证书声明作废。

通知
兴安盟华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

任公司定于2026年2月26日上午9时

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普

惠西街13号公司会议室开股东会，审

议公司地址迁移及股东变更事宜，请

各位股东准时到场参与，逾期我公司

将遵循公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决定变

更事宜，特此通知

注销公告
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，申请注销内

蒙古汇益众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代码：91150102MADEPR8R56）。请

债权人及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

45日内到公司清理债权债务。特此公

告

内蒙古汇益众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2026年2月11日

注销公告
准 格 尔 旗 书 画 院（ 代 码

51150622MJ2492378D）经理事会研究

决议，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，特

成立清算组，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发

布之日起45日内，向本社会组织清算

组申报债权债务。特此公告

注销公告
鄂伦春自治旗义洋种植农民专业

合 作 社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31507233976074329）于 2026 年 2 月 2

日决议解散合作社，并成立清算组，请

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

向本合作社申报债权，特此公告


